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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指控

男子冒充领导诈骗
据北京朝阳检察院指控，2011年9月至2014年初，五旬男子

杨某以帮助被害人金某的亲属办理工作为名，骗取其35万元。
2013年3月至11月间，杨某又冒充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人员，以帮助被害人邹某办理土地纠纷、上军用车牌、单位分
房首付还差房款、虚构组建“海岸卫视电视台”需要租房支付
租金等各种理由，骗得被害人邹某在其家中、朝阳区某饭店、
广州等地分五次向其银行账户内打款121万元。

2014年11月25日，被告人杨某被抓获归案，次日被刑事
拘留，赃款已挥霍。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触犯
了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交锋

被告人辩称没有诈骗
记者了解到，庭审时，杨某拒不认罪，其辩称没有骗金某，

也没有骗邹某。其辩护人建议法庭宣告杨某诈骗罪名不成立。

据杨某交代，他给金某的朋友找工作时一分钱都没收，
金某想跟他合作的编辑工作和节油器项目，从2009年开始租
他的房子，直到2012年才给房租，收到15万元汇款之后都用
于还账了，还有5万元是他向金某借的。

杨某辩解道，为邹某办土地的事儿并没有收钱，8万块钱
是向邹某借的，他没跟邹某说过办军牌，15万块钱也是他向邹
某借的，还有6万块钱是邹某的儿子在他那儿吃住、打官司的
费用。杨某说，他欠别人的钱，用邹某的汇款汇给他欠账的人。

证人证言

他身份多变收钱不办事
据被害人金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他前妻的姐姐想去中

国移动大庆分公司工作，他找到朋友吴某帮忙，2011年4月
左右，吴某介绍认识了杨某，杨某自称国务院对外合作办公
室副主任，答应帮忙并要求支付其好处费30万元。

其间金某先后向杨某支付了30万元左右，杨某以领导要
调整、带人面试为由，迟迟办不下来。

在金某的催促下，杨某推荐他去河北正定的中国电网公
司工作，被他拒绝。

金某向杨某说，如果办不了就退款，而后杨某却告诉他
有希望了但还要5万元打点。此后他将钱汇过去之后催促，
杨某最终承认他办不了并同意退款，但却迟迟未退。

金某说，他和杨某没有生意上的往来，2012年3月时杨
某说他有一间办公室出租，但他认为这是杨某在向其要钱，
之后他给了杨某5万块钱的租金，但这间办公室他从来没有
用过。

杨某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一会儿说是发改委副主任，
一会儿说是海外同胞史编辑委员会负责人，一会儿又说是中
央巡视组的，负责巡视广东省的工作。

据被害人邹某陈述，杨某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先后说自
己是监察局局长，副部级，还说自己有军人身份，是副军级，
还是领导人的秘书。

之后他以回家为母亲奔丧、中央在清理军牌、编辑部需
要用钱周转为由，先后骗走她数十万元的钱款，并承诺自己
可以当副台长，后来她有些怀疑杨某，直到杨某被抓，她才发
现不止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人也被杨某骗了。

法院判决

一审以诈骗罪判其12年
朝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犯诈骗罪的基本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而杨某及其辩护人诈骗罪
不成立的辩护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根据被告人杨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
危害程度，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
年，罚金1.2万元，在案的假军官证、假记者证依法予以没收，
并责令杨某退赔违法所得钱款，发还给被害人。

货车相撞后救援费达12.87万元
2015年10月23日晚，王允礼驾驶公司的货车行驶至海

淀区杏石口路杏石桥东路口左拐弯时，与自西向东行驶的一
辆冀牌货车相撞，导致两车受损，冀牌货车司机李先生受
伤。经交通队认定，王允礼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北京永君顺达拖车救援服务公司的拖车来
现场救援，随后王允礼和同伴陪着另一辆货车的受伤司机到
医院进行救治。王允礼说，两辆货车后来被拉到了柴家坟停
车场，但是他们当时不在现场，不知道具体的救援过程。

10月28日，王允礼到永君顺达公司领取了该公司开具
的救援确认单。此时，他才知道整个救援费用达 12.87 万
元。因为认为救援费用太高，无法承担，王允礼于是跟救援
公司进行了交涉，但一直没有结果。“十几万真的付不起。”王
允礼说。

拖车公司称动用多台设备救援
而永君顺达公司因为一直要不到救援费用，于是将王允

礼的车辆所属公司荣通宏祥公司起诉到海淀法院，讨要
12.87万元救援费。

永君顺达公司称，经交警调配，该公司对车祸现场进行
救援、拖车以及清理，事故由王允礼的北京荣通宏祥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号牌大货车承担全部责任。接到交警的调配任
务后，公司先后共计派出救援车三辆、200吨吊车一辆、75吨

吊车一辆、钩机一部、货车五部、高低板车一辆、人员12人到
达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救援、托运。

由于事故极为严重，发生事故时间又处于凌晨时间，交
警部门要求公司必须在早高峰时段到来之前将该段事故道
路清理完毕，因此救援现场需要大量救援车辆以及救援人
员。因被告公司的车辆车损严重，在托运过程中，车辆残骸
从拖车上掉落，永君顺达公司又就近调配一辆75吨吊车，将
该车辆重新装载、起吊，安全运送至停车场。各项费用共计
12.87万元。

荣通宏祥公司则表示，救援公司的起诉书中写明派出的
救援人员、车辆与被告掌握的视频资料不一致，收费清单中
多次出现重复收费情况。

法院判决支付3.1万拖车施救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荣通宏祥公司对事故负全责，应承

担事故车辆救援及现场清理的责任，永君顺达公司提供清障
救援服务，荣通宏祥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永君顺达公
司到达现场时，荣通宏祥公司并没有人员在事故现场，永君
顺达公司在提供服务前没有能告知荣通宏祥公司服务项目
及收费标准，即双方事前没有就实际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达
成合意，因此永君顺达公司应对实际使用车辆人员的情况及

收费标准承担举证责任。
就实际使用车辆人员的情况，法院比对永君顺达公司提

供的车辆照片及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确认现场作业的有拖
车两辆、钩机一台、高低板车一辆、10轮货车五辆、75吨吊车
一辆、小平板车一辆、施工人员3名。

法院认为，永君顺达公司提供清障施救收费服务应当明
码标价，虽然永君顺达公司主张是按照他们自制的救援价目
表予以收费，但该价目表没有在救援前出示，也没有提交证
据证明曾在救援车辆或收费场所对该价格进行公示，网站上
也没有公示，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清障施救费目前属于中央定价项目及北京市定价目录
之外的项目，在北京属于市场调节价，法院在判断永君顺达
的收费方式及数额的合理性时，参考了其他省市的相关规
定。被告荣通宏祥公司认为，永君顺达公司的各项收费均远
高于北京同行业一般收费标准，并提供了相关公司的报价表
原件、询问价格的电话录音和拖车服务合同书原件。法院也
向北京数家拖车救援公司咨询了收费价格，永君顺达公司主
张的各项收费数额过分高于其他拖车救援公司的收费标准，
收费数额不合理。

最终，海淀法院参照其他省市相关规定，结合北京经济
发展状况，参考北京其他拖车救援收费标准，判定荣通宏祥
公司向永君顺达公司支付拖车施救费31685元。

一会儿自称发改委副主任 一会儿说在巡视组工作
男子冒充领导诈骗百余万 一审获刑12年

《法制晚报》唐宁

先后谎称自己是发改委副主任、监察局领导、中央巡视组巡视广东小组成员、副军级大领导等
身份，五旬男子杨某以帮人找工作、办理军用车牌为名义，又以自己需要钱购房和组建电视台等各
种理由，骗取两名被害人百余万元钱款。

记者获悉，北京朝阳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1.2万
元，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

一起车祸引出12万元天价救援费
法院认为原收费不合理 一审判仅需付3.1万元

《北京青年报》 李铁柱 黄筱菁

2015年10月23日，王允礼驾驶货车在北京海
淀区杏石口路与另外一辆货车相撞，在交警的协调
下，从北京永君顺达汽车救援公司叫了拖车救
援。结算时，救援费用达12.87万元。面对这笔
“天价救援费”，王允礼认为救援公司收费过高，无
法承受；而救援公司则称是明码标价，价格合理，
双方随后诉讼到法院。

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法院认
为，永君顺达公司的收费过分高于其他公司的收费
标准，收费不合理。法院最后判定王允礼所在的公
司支付永君顺达拖车施救费用316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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